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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唐在富

新中国成立后到 1994年前，我国

政府间事权 和支出责任主要依 据行

政隶属关系划分。1994 年的分税制改

革，初步将事权 和支出责任在中央和

地方之 间进行了划分，并与财权分配

相配合，初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

求的政 府间关系基本框架。客观 地

看，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格局较好

地适应了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其主要特点是立法机关赋予政府

较大的自主权，能够及时根据形势变

化 进行动态调整。

一是较好地适应了转轨时期政府

与市场作用边界的变化，保障了政府

职能的顺利转变。新中国成立后的计

划经济时期，财政支出延伸到社会的

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政府是全天候

的“全能政府”。改革开放初期，国家

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突出抓基础

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经济建设型政

府特 色比较 突出。党的十四 大以 后，

政府职能逐步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转变，财政 支出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

领域，加 大对公 共服务领域的投入，

重点保障和改善民生，公 共财政特征

日益明显。短短三十年内，政府职能

发生了连续、巨大的转变，如 果国家

法律对政府事权界定过于具 体 和刚

性，则可能因立法、修订工作的繁杂

拖延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而恰 恰

是这种赋予政府较高自由度的事权划

分立法格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政府

职能调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

的进程。

二是在保证国家政令统一的前提

下，赋予了地方政府较多的发展自主

权，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目

前的 法律架构对于事权界定相对模

糊，事实上赋予了地方政府较 大的发

展自主权，较好 地适应了各地资源禀

赋、人口 素质和生产发展水平不一的

现状，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主体地位，有效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

极性，促进了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三 是有利于发挥“ 集中力 量干大

事”的制度优势，推动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成功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

发事件。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利用制

度优势“集中力 量办大事”，在短时期

内建立了较 为完整的工 业体系、形成

国民经济的基础架构，在战后重建和

恢 复发展 方面取得了令 世人瞩目的

成绩。改革开放以 来，在政府事权和

支出责任 划分方面，继 续保留了中央

政府强有力的调控能力，使得国家在

抵御重大自然灾害、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社会事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等方面

成就显著，同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

程中，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

优势。

但由于各方面配套改革制约等多

种因素影响，中央与地 方、地 方各级

政府之 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一直

没有深入展开。随 着我国工 业化、城

市化 进程的加 速，经济社会事务管理

的法治化、规范化 要求越来越高，这

种制约越来越明显。其一，政府与市

场职能边界不清晰。政府干预 市场的

行为时有发生，不但 容易导致经济非

理性 波动，也会挤占有限的财政资源，

导致财力 配置与政府目标不一致。并

且在中央加 强对税收优惠政 策的清理

以 后，各级 财政的补贴政 策又 出现反

弹，有的甚至直接对竞争性行业和产

品 的市场购销行 为进行补贴。其二，

没有很 好区分筹资、支用和监管责任。

理论上，一项属于中央的事权，中央财

政负责筹资，具 体支用安排和日常管

理工作也可以 交给地方来做，中央保

留监管的权 利；而属于地方的事权，

其财力来源也可以 是多方面的，并非一

定是本级 财力。实际工 作中，由于把

筹资责任、支用责任和监管责任混同

在一起，带来了政策讨论 和制度安排

上的混乱。其三，政 府间职责重叠交

叉比较严重。最普遍的就是存在“中央

出钱干地方的事”、“地 方出钱干中央

的事”的现象。另外，我国政府层级相

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要多出两级，使

得各级政府之间支出责任重叠交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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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比 较多。其四 ，政府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的评价与协调机制不健全。往

往 出现上级 政府出政 策，下级 政府“买

单”的现象。一项政策或措施的出台，

由中央一级部门下发文件，“一竿子插

到底”，基层政府只能被动地接受。同

时，下级 政府也习惯于向上级 政府争

取财力支持，或通过一种事后债务化

解的 方式进行财力分配上的“倒逼”。

最近几 年的一些新增支出责任，如 农

村义务教育、农村低保、村级组织 财

力保障等，在政府间划分时就显得无

法可依，增加 了新增支出责任划分的

协调难度。

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

化、规范化是一种发展趋势，必 须结

合我国国情，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

有效推进这一工作。首先，要压缩政府

层级 架构。实践表明，中央与地方之

间的事权 划分相对比较可行，但是要

在省、市、县、乡四 级 地方政府间进行

事权的划分，其难度和可行性可想而

知。因此，有条件的地 方可以 尝试推

进省、县 两级 地方政 府的改革，压 缩

行政层级 ；缺乏条件或不宜压 缩的地

方，可在法律上明确市、乡两级政府事

权的侧重点，做实省、县两级 政府。其

次，要坚持事权 划分的一些基本原则，

包括受益原则，全国性受益的事权应

由中央政府承担筹资责任，地方性受

益的事权应由地方政府承担，跨区域

的事权由上一级政府承担；效率原则，

在明确筹资责任的基础上，考虑支出

责任行使的成本及 对市场效率的影

响，由效率损失最小的一方具体执行

支出责任 ；能力原则，对于可以由多个

层级 政府承担的事权，要按照能力原

则，选择由哪一级 政府来承担；调控

原则，对于一些事关国家主权和经济

安全的重大事项，统一由中央负责。再

次，要清晰区分筹资责任、支用责任

和监管责任。在清晰界定事权 范围的

同时，要把支出责任进一步细 化，特

别是要注意区分筹资责任、支用责任

和监管责任。比如，有的事权可以是“中

央筹资、直拨到县”，再由县级 政府具

体支用，中央和地方各级 政府按照有

关规定共同监督。通过细化 政府支出

责任的内容，使得比较抽象的事权得

到有效落实。

（作者单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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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出席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 79届发展委员会会议

4月 26日，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79届发展

委员会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财政部副部长李勇率团出

席了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

影响及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世界银行发言权和代表性改

革进展等议题。

（本刊通讯员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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